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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 �股票代码：

600588

编号：临

2015－064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 公司现有董

事7名，实到董事7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013年11月11日，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并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包括但不

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行权、解锁资格，取消激励对象尚未行权、解锁的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终止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谢飞等87人发生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激励对象发生变动或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的情

形，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作废上述87人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447,943份，及回购注销上述87人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8,830股。 上述87人具体情况如下：

姓名 身份证号 证券账户号

作废股票期权的份数

（份）

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股数（股）

谢飞

13010219780720XXX

X

A305321917 5,040 4,032

王怀亮

42011119740912XXX

X

A642000686 7,344 4,896

廖国庆

44120219791006XXX

X

A440418022 3,384 2,592

陈剑 32128319830514XXXX A440357632 3,888 2,592

徐雅敏

31010919760720XXX

X

A213928785 6,048 4,032

张亚峰

43028119820802XXX

X

A640801832 5,616 3,744

黄帅 33100319830828XXXX A440046833 4,320 2,880

李小英 36242519691217XXXX A440456486 8,208 5,472

石英君 23070519841213XXXX A440487110 4,320 2,880

谢茂龙

21060219770214XXX

X

A555670538 4,234 2,822

曹祥祥 14263119791025XXXX A248935440 3,629 2,419

郑兴 21130219720627XXXX A478378285 7,517 5,011

张铭 23012319831022XXXX A440397373 3,802 1,728

巨本省

41052619750506XXX

X

A645403558 7,949 5,299

居俊

32108419830309XXX

X

A426173765 5,357 3,571

祁宏伟 32118119810805XXXX A474812122 4,666 3,110

魏勇 42092219781216XXXX A487098402 4,752 3,168

程新华 34082219790131XXXX A439979780 4,752 3,168

李嘉伟

32011119800602XXX

X

A440014454 8,640 5,760

莫伟峰 44082219721118XXXX A505818403 5,616 3,744

张宗兵 37292419750720XXXX A644697780 9,850 6,566

王安俊 14243119730626XXXX A440113127 5,184 3,456

安冬军 37010219731103XXXX A369280880 5,270 3,514

刘伟

42060219760104XXX

X

A470387874 3,629 2,419

张华晰

43108119801109XXX

X

A363078010 3,888 2,592

卢心红 51021519771121XXXX A240962053 4,579 3,053

王印芬

43020419740213XXX

X

A440405451 4,320 2,880

崔崇明 23262319710212XXXX A440273309 3,456 2,304

韩颖

34010419660330XXX

X

A185243341 4,579 3,053

陆舜

42230119801030XXX

X

A439974633 3,888 2,592

赵刚 34070219771213XXXX A440168855 3,456 2,304

毕剑 42112519810703XXXX A717256960 3,715 2,477

袁毅刚

43042419810608XXX

X

A577855405 6,048 4,032

李娟 51052219730813XXXX A542873452 4,320 2,880

姜秀鑫

23010419840408XXX

X

A284804459 4,320 2,880

徐慧民 36252619730415XXXX A724475177 2,592 1,728

杜冰冰

13040219731007XXX

X

A244816107 4,406 2,938

张学东

11010619740126XXX

X

A645623302 9,072 6,048

何伊玲

35060019710629XXX

X

A641766564 4,234 2,822

张寅 11010219620615XXXX A440082384 6,912 4,608

董冰 13012419861108XXXX A439985058 3,888 2,592

林立

43042319830131XXX

X

A570920110 4,061 2,707

陶洋洋 62270119790705XXXX A749610467 7,776 5,184

孙丹丹 23230119831208XXXX A440201051 3,240 2,160

蒋宗良 23010719751026XXXX A440191248 9,072 6,048

徐瑞玲

11010519640517XXX

X

A439981397 8,640 5,760

童海芳 33901119780222XXXX A596365029 4,320 2,880

王佩忠 37021219810324XXXX A435929115 3,456 2,304

罗道琰 36242819781015XXXX A481709479 3,456 2,304

张建忠

12010619730909XXX

X

A455794878 9,936 6,624

谢祎

32050319770606XXX

X

A244920613 6,048 4,032

赵晓宁

13010519820102XXX

X

A244051252 4,579 3,053

崔俊叶

64010319700126XXX

X

A440167045 6,134 4,090

周成国 32082319750902XXXX A488867391 5,184 3,456

田大帅 13062519820821XXXX A440261912 4,320 1,728

于洋

23100219860305XXX

X

A440398109 4,795 3,197

陶金

34082819841023XXX

X

A440317810 1,728 1,152

邓燕明

45010419800115XXX

X

A512490965 1,814 1,210

汤洋 51010519831211XXXX A235019201 2,030 1,354

吴玉景 33032719801021XXXX A524457389 1,728 1,152

吴伟琴 32022319780929XXXX A520177246 4,320 2,880

王颖 33072519761127XXXX A286657874 5,875 3,917

张杲 33068219820901XXXX A382528414 2,506 1,670

周运禄 43012419761111XXXX A461019951 3,456 2,304

张乾

37030519760710XXX

X

A455657602 4,320 2,880

刘磊 37010219750121XXXX A268253779 4,320 2,880

倪维维

31023019760210XXX

X

A642910239 5,616 3,744

史敏 37090219790122XXXX A441009509 4,320 2,880

张祝良

44140219721102XXX

X

A350273614 7,344 4,896

李晖 32108519791225XXXX A489076731 7,776 5,184

田兴燕 11010819780716XXXX 8,035 -

刘艳菊 13092919800312XXXX A215332215 6,998 4,666

张剑鲲

13243019731204XXX

X

A332207097 3,629 2,419

曲莹

22058119800901XXX

X

A244216331 4,838 3,226

张雁影

36010319750501XXX

X

A525197924 7,776 5,184

李志刚 13070519811219XXXX A440954426 4,320 2,880

张婷婷 41138119831002XXXX A440390698 4,493 2,995

范钰 53252419791019XXXX A472133166 2,400 4,320

孙建 37028519770925XXXX A436341873 2,160 3,888

司健

15260119770401XXX

X

A466085583 16,320 12,000

李雄文 42242819760215XXXX A652464010 14,256 13,104

李昌满 34262219850806XXXX A442243546 2,100 2,100

朱双林

64020219831004XXX

X

A473378609 1,200 1,200

康胜苏

11010619840509XXX

X

A472338347 9,600 9,600

郑维勇 51362119790903XXXX A273425446 2,400 2,400

乔倩

43010319780319XXX

X

A472240984 3,000 3,000

杨胜华 52222119871009XXXX A472205277 1,560 1,560

合计 447,943 308,830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二、《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和预留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件已满足，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和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编号：临2015-065）。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三、《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首次授予的第二期股票期权和预留第一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条件已满足，具体

情况详见《公司关于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和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编号：临2015-065）。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7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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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5年10月10日以书面议案的形式召开了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本次会

议应到监事3人，实到3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作废部分已授出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已授出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原股权激励对象谢飞等87人发生了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和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下称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中规定的激励对象发生变动或个人绩效考核不合格的情形，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作

废上述87人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447,943份，及回购注销上述87人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8,830股。

公司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同意公司作废谢飞等87人已获授但未获准行权的股票期权共计447,943份，并回购注销上述87人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共计308,830股；公司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二、《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公司未

发生不得解锁的情形，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解锁条件；公司首次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1,253名激励对象和预

留第一期限制性股票227名激励对象未发生法律法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上述激励对象个人绩效

考核结果均符合《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中关于激励对象符合解锁条件的考核要求。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三、《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发表如下审核意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公司未发生不得行权的情形，符合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行权条件；公司首次授予的第二期股票期权1,285名激励对象和预留第一期股票期权228名激励

对象未有发生法律法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不得行权的情形；上述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符合《公司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中关于激励对象符合行权条件的考核要求。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3票，反对票数为0票，弃权票数为0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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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和

股票期权行权符合行权条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符合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数量：首次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2,960,192股，预留第一期限制性股票1,128,228股。

本次符合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数量：首次授予第二期股票期权4,544,834份，预留第一期股票期权782,152份。

本次解锁和行权事宜需在有关机构办理相关手续结束后方可解锁和行权，届时公司将另行公告。

一、股权激励的决策程序、调整及实施情况

（一）、2013年8月16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13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

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2013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核查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于2013年8月16日对《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根据中国证监会提出的反馈意见，公司修订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形成了《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

订稿）》（以下简称“《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三）、2014年10月29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4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调整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的议

案》，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首次授予股票期

权的行权价格为10.275元/股。

（四）、2014年11月12日，公司首次授予的第一期限制性股票共计802,6808股解锁，2015年1月30日，公司首次授予的第一期股票期

权共计5,132,056份行权并上市，公司公告披露了首次授予的第一期股票期权404,640份将于2015年10月14日上市。

（五）、2015年4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调整股票期权数量与行权价格和限制性股票数量与

授予价格与的议案》，根据《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进行调整，调整后的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8.31元/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4.98元/股。

（六）、2015年10月10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的议

案》和《公司关于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议案》。

二、公司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及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说明

（一）、公司符合解锁和行权条件：

解锁和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解锁和行权条件的说明

1、 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

定意见或者无法发表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

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况。

公司未发生不得解锁和行权的情形， 满足《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规定的解锁和行权条件。

2、 公司业绩条件如下：

（1）201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0%，公司2014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相比于

2012年增长不低于44％。

（2）限制性股票锁定期和股票期权等待期内，各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均不得低于授予日前最近三个会

计年度的平均水平且不得为负。

1、公司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14.8%， 公司2014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2012年

增长率为49.0%。

2、（1）经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13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547,902,307元人民币，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419,

815,994元人民币； 公司201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550,250,599元人民币，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518,093,082元人民币。

（2）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前公司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2010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平均数为416,139,211元人民币和

375,491,075元人民币，2014年度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均高于以上的平均数。

（3）预留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的授予日前公司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平均数为488,096,276元人民币和419,

974,137元人民币， 公司2014年度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均高于以上的平均数。

综上，公司已达到上述业绩条件。

（二）、激励对象符合解锁和行权条件：

解锁和行权条件 是否满足解锁和行权条件的说明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 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

人选；

2、 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5、按照《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

办法》（以下简称“《考核办法》” ），在本激励计划有效期内

的各年度，对所有激励对象进行考核，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

A、B+、B的，符合解锁条件，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C、D的，不

符合解锁条件。

根据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的考核：

1,253名激励对象符合此次首次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

票解锁条件，1,285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首次授予的

第二期股票期权行权条件。

根据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的考

核：227名激励对象符合预留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条

件，228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预留第一期股票期权行

权条件。

（三）、符合解锁和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情况

1、符合首次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和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情况

姓名 职务

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股）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

权数量（份）

本次可行权的股票

期权数量（份）

章培林 高级副总裁 100,800 20,160 100,800 30,240

郑雨林 高级副总裁 79,200 15,840 79,200 23,760

严绍业 高级副总裁 75,600 15,120 75,600 22,680

陈巧红 高级副总裁 72,000 14,400 72,000 21,600

欧阳青 高级副总裁 75,600 15,120 75,600 22,680

谢志华 高级副总裁 86,400 17,280 86,400 25,920

胡彬 高级副总裁 73,440 14,688 73,440 22,032

徐宝东 高级副总裁 75,600 15,120 75,600 22,680

李宏伟 高级副总裁 79,200 15,840 79,200 23,760

任志刚 高级副总裁 54,000 10,800 54,000 16,200

季学庆 高级副总裁 43,200 8,640 43,200 12,960

陈强兵 高级副总裁 50,400 10,080 50,400 15,120

王健 高级副总裁 48,960 9,792 48,960 14,688

专家、中层管理人员、其他骨干

人员

13,886,558 2,777,312 14,235,048 4,270,514

合计 14,800,958 2,960,192 15,149,448 4,544,834

2、符合预留第一期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和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

姓名 职务

预留限制性股票

数量（股）

本次可解锁的预留限制

性股票数量（股）

预留股票期权数量

（份）

本次可行权的预留

股票期权数量（份）

王家亮 高级副总裁 - - 72,000 28,800

专家、中层管理人员、其他骨干

人员

1,880,380 1,128,228 1,883,380 753,352

合计 1,880,380 1,128,228 1,955,380 782,152

三、可解锁与行权的股票来源、行权价格、解锁和行权对象人数、解锁和行权期限

1、可解锁、行权的股票来源和种类：可解锁、行权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公司A股股票。

2、股票期权行权价格：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调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后，本次可行权的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

8.31元/股，预留股票期权的行权价格为14.98元/股。

3、可解锁与行权的激励对象人数：1,253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和1,285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首次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解

锁条件和股票期权行权条件，227名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和228名股票期权激励对象符合预留第一期股票期权行权条件。

4、解锁期限：首次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为2015年11月12日至2016年11月12日，预留第一期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期为

2015年11月6日至2016年11月6日。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统一办理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解锁手续。

5、行权期限：首次授予的第二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期为2015年11月12日至2016年11月12日，预留第一期股票期权的行权期为2015年

11月6日至2016年11月6日。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统一办理激励对象股票期权行权及相关的行权股份登记手续。

四、公司监事会核查意见

公司于2015年10月10日召开公司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监事会发布以下核查意见：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公司未发生不得解锁和行权的情形，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定的限制性股

票解锁条件和股票期权行权条件； 公司首次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1,253名激励对象和首次授予的第二期股票期权1,285名激励对

象、预留第一期限制性股票227名激励对象和预留第一期股票期权228名激励对象未发生法律法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规

定的不得解锁的情形，上述激励对象的个人绩效考核结果均符合《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中关于激励对象

符合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和股票期权行权条件的考核要求。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激励对象满足《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解锁和行权条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 公司首次授予的第二期限制性股票1,253名激励对象解锁2,960,192股限制性股票和首次授予的第二期股票期权1,285名激励对

象行权4,544,834份股票期权， 预留第一期限制性股票227名激励对象解锁1,128,228股限制性股票和预留第一期股票期权228名激励

对象行权782,152份股票期权，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1-3号》及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其作为本次可解锁和行权的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已履行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授予第二期和预留第一期行权/解锁现阶段需

要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中规定的首次授予第二期和预留第一期行权/解锁的各项条件已完全满

足，《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首次授予第二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960,192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数量为4,544,834份；

预留第一期可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为1,128,228股，可行权的股票期权为782,152份。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限制性股票符合解锁条件和股票期权符合行权条件的意见；

4、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代码：

603611

股票简称：诺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69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诺力股份” 或“公司” ）于2015年2月5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常进行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最高额度不 超过人

民币1.7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

长不超过一年。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的意见。详见公司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上的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2015-007

号）。

一、委托理财基本情况

2015年6月4日，公司以5,000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了《人民币“按期开放” 产品说明

书———机构客户》产品代码为“CNYAQKFOZ02” 的理财产品。 该产品起息日2015年6月5日，

产品到期日2015年10月8日；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3.60%(具体情况详见编号为2015-045的公

司公告)。

二、委托理财履行情况

日前，公司接到中国银行长兴绿城支行的通知，上述合同所购买的理财产品已到期，银行

如期如约支付公司本金5,000万元及投资收益616438.36元。 合同履行完毕。

三、继续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同时鉴于公司与中国银行长兴绿城支行良好的

合作关系，公司于2015年10月9日继续与中国银行长兴绿城支行签订了《中银保本理财—人民

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说明书》，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000万元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相关情况

《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说明书》

公司2015年10月09日与中国银行长兴绿城支行签订《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

财产品说明书》，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中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理财产品

2、产品编码：CNYAQKFTP0

3、币种：人民币

4、认购金额：人民币5000万元

5、收益起计日：2015�年10月9日

6、到期日：2016年2月29日

7、投资标的：国债、中央银行票据、金融债；银行存款、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NCD）、债券

回购、同业拆借；高信用级别的企业债券、公司债券（含证券公司短期公司债券）、短期融资券、

超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资金支持证券、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投资范围为上述金融资产

的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以及法律、法规、监管规定允许范围

内的其他低风险高流动性的金融资产。 其中债券资产投资比例为0-80%；同业拆借、债券回

购、银行存款、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券商资产管理计划、基金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和信托计划等

金融资产投资比例为10%-90%。 中国银行可根据自行商业判断，独立对上述投资比例进行向

上或向下浮动不超过十个百分点的调整。

8、产品年化收益率3.5%

9、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10、关联关系说明：公司与中国银行长兴绿城支行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着维护全体股东和公司利益的原则，将风险防范放在首位，对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

严格把关、谨慎决策。公司本次购买的是保本型理财产品，在该银行理财产品存续期间，公司将

与该银行保持密切联系，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严格控制资金的安

全性。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所

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运营。

2、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获得一

定的投资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3、公司将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并在定期报告中

披露报告期内理财产品的购买及损益情况。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在过去十二个月内,累计购买理财产品4.2亿元，其中5笔理财产品已

到期赎回，累计取得理财收益2198630.14元。

序号 产品名称 收益起计日

认购金额（人

民币）

测算年化利率 到期日

是否

到期

1

中信理财之信赢

系列（对公）

15024

期人民币理财

产

品

2015�年2�月 13

日 (�如 银

行 调

整募集期，

则

收益起计

日相 应调整至

募集 期结束日

下一 工作日)

5000�万

元

4.40%/年

2015�年 5�月 15�日（受收益

起计日、提前终止条款

等

约束，遇中国法定假日

顺

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

期 间不另计算收益）

是

2

广发证券收益凭

证———“收益宝”

1�号

2015�年2月13

日（如遇起

息日为法定节

假

日或非交

易 日，则顺延至

起息日后

第一 个交易

日）

5000�万

元

5.71%/年

2015年12月3日（如遇起 息

日为法定节假日或非交易

日，则顺延至起息日后第一

个交易日）

否

3

光大银行定活宝

（机构）

2015�年

2月11�日

2000万元

1-7�天，2.80%/年；

7-14�天（含 7�

天），

3.00%/年；

14-30�天（含

14�天），

3.20%/年；

30-60�天（含

30�天），

4.60%/年；

60-90�天（含

60�天），

4.80%/年；

90-365�天

（含 90�天

及 365�天），

4.90%/�年

365�天内可任意赎回；365�天

到期未赎回，自动到期

4

中国银行人民币

“按期开放”

2015年2月13日

5000万元 4.50%/年

2015�年3月13日 是

5

中国银行人民币

“按期开放”

2015�年3月18

日 5000万元 4.20%/年

2015年5月20日 是

6

中信理财之信赢

系列（对公）

15073期人民币理

财产品

2015年5月22

日(如 银行

调 整募集期，则

收益起计日相

应调整至募集

期结束日下一

工作日)

5000万元 4.00%/年

2015年8月21日（受收益

起计日、提前终止条款

等 约束，遇中国法定假日顺

延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 间

不另计算收益）

是

7

中国银行人民币

“按期开放”

2015年6月5日

5000万元 3.60%/年

2015�年10月8日 是

8

中国银行人民币

“按期开放”

2015年10月9日 5000万元 3.50%/年 2016年2月29日 否

9

中信理财之智赢系

列（对公）15260期

人民币结构性理财

产品

2015年9月8日 5000万元

（1）如果在联系标

的观察日伦敦时间

上午11点，挂钩标

的“美元3个月

LIBOR利率” 小于

或等于10%，产品

年化收益率为

3.25%；（2）如果在

联系标的观察日伦

敦时间上午11点，

挂钩标的“美元3

个月LIBOR利率”

大于10%，产品年

化收益率为4.25%。

2016年3月7日（受收益起计

日、提前终止条款等约束，遇

中国、美国法定节假日顺延

至下一工作日，顺延期间不

另计算收益）

否

特此公告。

浙江诺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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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集中供热

(

汽

)

中心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名称：新泰市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集中供热（汽）项目

投资规模：根据规划园区用汽量约为500T/H，依据园区企业用热（汽）需求分期建设供热（汽）中心，项目一期建设

2*35T/H、蒸汽压力为1.6Mpa集中供汽项目，投资约1.5亿元；项目二期依园区发展规划拟建设430T/H项目，投资约4.5亿

元（可研报告编制完成后，数据以可研报告为准）。

项目建设时间及周期：在取得施工许可证或允许施工的承诺函下达15个工作日内开始动工建设，建设周期为10个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协议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但在未来

几年，将对提升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园区内用汽企业用汽量调整风险；后续项目推进不确定风险（详见公告第三部分）。

近日，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收到控股子公司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洁能科技” 或“乙方” ）与山东省新泰市楼德镇人民政府（以下或称“甲方” ）签订的《新泰市循环经济产业示范

区集中供热（汽）中心项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 现将本协议的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主要内容

（一） 协议各方

甲方：新泰市楼德镇人民政府

乙方：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项目名称

新泰市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集中供热（汽）项目

（三）项目投资规模

根据甲方规划园区用汽量约为500T/H，乙方依据甲方提供的园区企业用热（汽）需求分期建设供热（汽）中心，项目

一期建设2*35T/H、蒸汽压力为1.6Mpa集中供汽项目，投资约1.5亿元；项目二期依园区发展规划拟建设430T/H项目，投

资约4.5亿元（可研报告编制完成后，数据以可研报告为准）。

（四）项目建设时间及周期

乙方在取得施工许可证或允许施工的承诺函下达15个工作日内开始动工建设，建设周期为10个月。

（五）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1、甲方主要的权利义务

甲方协助乙方落实应享受的国家及各级政府优惠政策，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为乙方创造良好的建设环境和生产经

营环境，并协助乙方办理各项政府审批手续。

甲方将园区内基础设施沿道路布设的相关准确基础资料，提供给乙方使用；负责提供净地供乙方使用，地上附属物补

偿由甲方负责协调，产生的补偿费用由乙方承担；负责协调乙方在项目管网铺设过程中管网的过路、过桥、过界等问题处

理，各项补偿费用由乙方负责；负责协调项目的通路、通电、通讯、通给水、通排水、通燃气六通工程基础设施配套，按乙方

基本需求配套接至乙方厂区红线位置处。

甲方有权对乙方所建项目的工商登记、规划、设计等进行审查、监督、检查和指导；在项目立项、工商注册、建设规划、

施工许可、纳税申报等方面实行全程跟踪服务，并制止一切乱收费。

新泰市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供热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甲方保证乙方为园区内唯一集中工业供热企业并特许经营30

年,保证双方签约后不再引进其他供热企业。 甲方承诺在乙方具备正式、正常供热（汽）条件后，立即切断原供热来源，接

入乙方管网，园区内所有企业用热（汽）由乙方集中供应（生产工艺余热企业：余热可自用，可与乙方协商提供给乙方，不

可外供园区内其他任何企业）。

甲方负责协调有关物价、市政部门参照山东省供热相关规定和新泰市周边县区供热企业惯例，考虑微煤雾化项目投

资较大和运营成本较高的实际情况，适度调整供汽价格，并制定本项目管网接口费，具体价格由物价局核准，并协助乙方

按此标准执行。

2、乙方主要的权利义务

乙方必须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项目的建设，不得无故拖延项目建设。

乙方应依法办理工商登记、银行开户、可研报告编制、环评审批、安评审批、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准建许可等相关手续；

自签订投资协议后10个工作日内启动公司注册成立等手续办理，尽快完成可研报告编制以及平面图、效果图。

乙方在项目开工建设前，需将厂区平面布置图、施工设计图、大门、厂房、办公楼和院墙等建筑物效果图及园区内管网

规划设计、施工方式报甲方审核，上述项目建设必须符合园区的总体规划，必须按照有关部门审定的图纸进行建设。

乙方在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期间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做到照章纳税，守法经营；同时，必须遵守园区的管理

规定，服从甲方正常的调度和管理；与用热（汽）单位订立的合同中应明确双方安全责任，并及时将合同送至甲方相关部

门备案，同时向甲方交存一份合同副本。

乙方应按照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以及相关规定，负责供热（汽）设施运行、维修及更新，必要时（发生自然灾害、重大

安全事故等）乙方应对地下供汽管网进行安全质量评估，并将设施运行状况报告甲方。 乙方有普遍服务和持续经营义务，

且必须建设备用锅炉并留足备用的热（汽）源。 未经甲方同意，不得擅自决定中断供汽、解散、歇业。

乙方要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 制度，必须进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并严格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的要求进行项目

建设，“三废” 排放及扬尘治理必须达到国家和当地排放标准；必须进行项目安全预评价及安全生产条件论证，并严格按

照《安全评估报告》的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乙方必须满足新泰市循环经济产业区用户的用热（汽）需要；负责新泰市循环经济示范园内蒸汽管网建设，路桥工程

恢复等由乙方承担建设，应做好管网维护保养、确保安全运行。

在乙方具备供热条件前,由甲方投资建设管网供应现运行企业。待乙方具备供热条件,乙方根据评估机构的评估价格

协商收购甲方投资管网。

（六）违约责任

由于甲方原因致使乙方不能按期开工建设的，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因乙方原因致使项目停

建、缓建或不能如期供汽的，影响对经营范围内企业及居民供热（汽）的，由乙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协议签订后，任何一

方不得违约，并严格保密，不得泄漏给其他方。 否则，违约方须赔偿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七）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首先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在协议履约地法院提起诉讼。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协议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但对未来几年公司的净资产和净利

润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2、后续项目的执行需要根据园区业务发展规划及发展进度经双方确认后执行，收益需根据项目进展程度逐步体现。

3、履行该协议将使公司在微煤雾化热力项目上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

司向产融网一体化的清洁高效热能投资和运营商的转型。

4、该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为协议的履行对对方形成依赖。

三、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1、项目收入主要与用汽量的大小相关。 若园区内用汽企业受宏观经济或者行业发展的影响，调整用汽需求量，则项

目收入将受到影响。

2、项目二期建设将依据依园区发展规划而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新泰市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集中供热（汽）中心项目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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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建设微煤雾化

集中供热项目投资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洁能科技” ） 与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商务局签订了 《关于建设微煤雾化集中供热项目投资协议》（以下简称 “本协

议” ），就洁能科技投资建设尉氏县产业集聚区及尉氏县新尉工业区内集中供热项目，达成框架协议。 现将本协议主要内

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各方

甲方：开封市尉氏县商务局

乙方：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合作原则

甲乙双方同意，合作推广和实施微煤雾化技术及其他节能减排措施，实现产业园区大气污染物治理、增强产业园区竞

争力，实现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共赢。如甲乙双方签署正式投资协议，甲方同意乙方或乙方投资企业作为尉氏县产业集

聚区及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区唯一集中供热源，并推进产业园区的非集中供热锅炉拆除工作，禁止批准新建或增建燃煤锅

炉。

三、合作范围和项目概况

根据政府规划和尉氏县产业集聚区及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区需求，甲方初步意向引进乙方投资建设尉氏县产业集聚区

及尉氏县新尉工业园区集中供热项目，同意乙方采取BOO模式（建设-拥有-运营模式）投资建设微煤雾化清洁环保供热

中心和管网，并授予乙方或乙方投资企业特许经营权。

项目概况将根据产业园区需求、能源规划、市场调研、投资进度、经济性分析等相关因素进行调整，并最终以甲乙双方

最终签署的正式投资协议为准。

1、项目建设规模： 集中供热390T/H，总投资：33759.43万元。

2、项目用地和选址：拟用地100亩，一期用地50亩，预留50亩。

3、项目分期建设周期：一期工程8个月，二期工程6个月。

四、合作保障

甲方同意，如甲乙双方签署正式投资协议，甲方或甲方所在县级政府在本级政府权限内给予乙方或乙方投资企业最

大的政策优惠。 乙方投资企业供应热力的价格根据政府指导价确定，并采取煤炭价格和热力价格联动机制。

五、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协议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但对未来几年公司的净资产和净利

润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2、后续项目的执行需要根据园区业务发展规划及发展进度经双方确认后执行，收益需根据项目进展程度逐步体现。

3、履行该协议将使公司在微煤雾化热力项目上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

司向产融网一体化的清洁高效热能投资和运营商的转型。

4、该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为协议的履行对对方形成依赖。

六、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1、项目收入的增减主要与用汽量的大小相关。 若园区内用汽企业受宏观经济或者行业发展的影响，调整用汽需求

量，则项目收入将受到影响。

2、项目二期建设将依据依园区发展规划而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报备文件

《开封市尉氏县 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建设微煤雾化集中供热项目投资协议》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

600277

证券简称：亿利能源 公告编号：

2015-113

债券代码：

122143

债券简称：

12

亿利

01

债券代码：

122159

债券简称：

12

亿利

02

债券代码：

122332

债券简称：

14

亿利

01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

股子公司签订集中供热项目协议书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名称：安徽省濉溪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汽）项目。

项目内容：根据特许经营地权地域范围内园区用汽量，分期分步建设供热（汽）中心，总规模400T/H，总投资4亿元。

项目一期建设2*35T/H锅炉的集中供汽项目；项目二期依园区发展规划拟建设330T/H项目。

特许经营期限：授予公司控股子公司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洁能科技” )为安徽省濉溪经济开发区区域内

特许经营（唯一）集中供热（汽）企业，特许经营的年限为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0年。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该协议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但在未来

几年，将对提升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园区内用汽企业用汽量调整风险；后续项目推进不确定风险（详见公告第三部分）。

近日，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洁能科技与安徽省濉溪经济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濉溪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协议书》（以下简称“本协议” ）。现将本协议的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协议当事人及主要内容

（一） 协议各方

甲方：安徽省濉溪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亿利洁能科技有限公司

（二）项目名称

安徽省濉溪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汽）项目

（三）项目内容

特许经营权授予：甲方批准并授权乙方为安徽省濉溪经济开发区区域内特许经营（唯一）集中供热（汽）企业。 甲方

批准并授权乙方的特许经营的区域为安徽省濉溪经济开发区。

项目投资规模：根据特许经营地权地域范围内园区用汽量，乙方分期分步建设供热（汽）中心，总规模400T/H，总投

资4亿元。 项目一期建设2*35T/H锅炉的集中供汽项目；项目二期依园区发展规划拟建设330T/H项目。

特许经营期限：甲方批准并授权乙方的特许经营的年限为本协议签署之日起30年。

项目建设时间及周期：乙方在取得施工许可证或允许施工的承诺函下达15个工作日内开始动工建设，项目一期施工

建设周期为10个月。

（四）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

1、甲方主要的权利义务

甲方协助乙方落实应享受的国家及各级政府优惠政策，并协助办理相关手续；协助乙方解决排放指标审批事宜，确保

投资项目通过环保审批。

甲方将园区内基础设施沿道路布设的相关准确基础资料，提供给乙方使用；在项目立项、工商注册、建设规划、施工许

可、纳税申报等方面实行全程跟踪服务，并制止一切乱收费。乙方投资项目办理手续涉及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按照最低标准

只收取上缴国家、省、市部分，勘察、设计、规划、测绘、防雷设施验收等所有服务性收费按照最低标准收取。 属于地方政府

及各部分收取的各项费用全部免收。 乙方同时享受国家规定的其他优惠政策。

甲方负责协调项目的通路、通电、通讯、通给水、通排水、通燃气六通工程基础设施配套，按乙方基本需求配套接至乙

方厂区红线位置处；负责提供净地供乙方使用，地上附属物补偿由甲方负责协调，产生的补偿费用由乙方承担。

甲方有权对乙方所建项目的工商登记、规划、设计等进行审查、监督、检查和指导；为乙方创造良好的建设环境和生产

经营环境，并积极落实乙方应享受的有关优惠政策，保证办理好土地测绘报批手续。

甲方保证乙方为园区内唯一集中工业供热企业并特许经营30年,保证双方签约后不再引进其他供热企业；甲方承诺

在乙方具备正式、正常供热（汽）能力后1个月内，拆除特许经营权区域内所有30T/H锅炉及以下锅炉；甲方保证在本协议

签署后，在特许经营权区域内不在批准集中供热项目或企业自建锅炉项目。

甲方负责协调乙方在项目管网铺设过程中管网的过路、过桥、过界、管廊式管网、途径地面附着物清理等问题处理，

(如经过部分属未征用或属于企业部分等所产生费用协调解决)，管网沿途经过的土地由甲方免费提供；负责协调物价局建

立煤热价格联动机制；协助乙方积极争取国家及省市规定节能减排资金，属于企业部分按照财政拨付进度拨付给乙方。甲

方有义务与责任优先将后续入园的用热用能量高的企业布置在乙方集中项目用地的周围。

2、乙方主要的权利义务

乙方必须按照本协议相关的约定完成项目的建设，不得无故拖延项目建设。

乙方应依法办理工商登记、银行开户、可研报告编制、环评审批、安评审批、签订土地出让合同、准建许可等相关手续；

在项目开工建设前，需将厂区平面布置图、施工设计图、大门、厂房、办公楼和院墙等建筑物效果图及园区内管网规划设

计、施工方式报甲方审核，上述项目建设必须符合园区的总体规划，必须按照有关部门审定的图纸进行建设；上述项目建

设必须符合经开区的总体规划，必须按照有关部门审定的图纸进行建设。

乙方在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期间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做到照章纳税，守法经营。如甲方按照本协议相关约定

拆除相关小锅炉的，乙方必须满足特许经营权区域内所有用汽的实际需要（不缴纳用汽费或接口费的企业除外），如不能

满足要求，经甲方正式向乙方书面提出技改要求，如乙方在合理期限内仍不能满足供汽需求的，甲方有权再选择其他供汽

企业。

乙方负责特许经营权区域内蒸汽管网建设，管网所有权归乙方，乙方应做好管网维护保养、确保安全运行。

（五）违约责任

由于甲方原因致使乙方不能按期开工建设的，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相应责任，并允许乙方相应推迟项

目的开工建设、竣工投产；因乙方原因致使项目停建、缓建或不能如期供汽的，影响对经营范围内企业及居民供热（汽）

的，由乙方承担违约赔偿责任。

在项目建设期间，如因投资环境影响项目正常建设，甲方应当及时协调、积极帮助乙方解决问题。 解决不成对乙方造

成损失的由甲方负责赔偿。

在项目运营期间，如外部环境影响项目的正常生产经营，甲方应及时协调，力求将各种损失减到最少，甲方对处理不

力导致的损失承担责任。

（六）争议解决

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首先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以在淮北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

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该协议履行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但对未来几年公司的净资产和净利

润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2、后续项目的执行需要根据园区业务发展规划及发展进度经双方确认后执行，收益需根据项目进展程度逐步体现。

3、履行该协议将使公司在微煤雾化热力项目上的经营规模进一步扩大，提高市场竞争力和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

司向产融网一体化的清洁高效热能投资和运营商的转型。

4、该协议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为协议的履行对对方形成依赖。

三、协议履行的风险分析

1、项目收入的增减主要与用汽量的大小相关。若园区内用汽企业受宏观经济或者行业发展的影响，调整用汽需求量，

则项目收入将受到影响。

2、项目二期建设将依据依园区发展规划而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濉溪经济开发区集中供热项目协议书》。

特此公告。

内蒙古亿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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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铁建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

H

股）获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下属子公司中国

铁建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建装备” ，本公司直接持

有其98%股权，包括间接持股持有100%股权）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中国铁建高新

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

2176号）， 核准铁建装备发行不超过611,790,092股境外上市外资

股（H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全部为普通股。 完成本次发行后，铁

建装备可到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 ）主

板上市。

铁建装备本次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香港联交所的

最终批准。 铁建装备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香港联交所的相关规定及

要求开展后续工作。

本公司将根据铁建装备本次境外上市外资股发行上市的审核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铁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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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补充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8日披露了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募投

项目后重新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052），该公告未对募集资金

基本情况和账户开立情况进行详细说明，现补充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07号文《关于核准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股票5,406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元，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5.03元，募集资金总额

人民币271,921,8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46,848,021元。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2015年3月18日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出具了致同验字（2015）第110ZC0134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签订情况和账户开立情况

2015年7月31日，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投项目的议案》，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中小投资者

的权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等的规定，2015年8月31日公司及保荐机构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海证

券” 或“保荐机构” ）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重新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 ），内容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 本次重新签订的三方监管协议，仅涉及“新建2艘360座高档客船项目”（变更前原募投项目

为“新建350座高速客船项目” ），其余募投项目的资金专户开立及存储情况均未发生变化。

变更后的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及存储情况如下：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账号 金额（元） 资金用途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693549271 32,536,123.27

新建2艘360座高档客船项

目

特此公告。

北部湾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0�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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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2015�年1�月1�日至2015�年9�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15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70%-90%， 2015年7-9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0%-30%； 有关本报告期经营业绩的具体数据将在

2015年三季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3、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审计。

二、上年前三季度业绩情况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95,324,707.26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43,411,337.61元；

2、每股收益0.4366元；

三、业绩主要增长原因

2015年前三季度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中包含了公司对所持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计提的约2.03亿元的

减值损失，而本期无该项减值损失。

2015年7-9月业绩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公司董事会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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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发行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0月8日-2015年10月9日发行了 “北京

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现将发行情况公告如下：

发行要素

名称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简称 15华联CP001

代码 041569036 期限 366天

起息日 2015年10月10日 兑付日 2016年10月10日

计划发行总额 7亿元

实际发行总

额

7亿元

发行利率 3.88%(发行日1年期SHIBOR+0.4660%) 发行价格 100元/百元

簿记管理人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

特此公告。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0月12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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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

反馈意见通知书》（

152434

号）之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8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

馈意见通知书》（152434号）（以下简称“通知书” ）。 根据通知书的要求，公司与相关中

介机构就证监会的反馈意见进行了逐项回复说明，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一次反馈意见的回复》（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回复” ）。 公司将于

上述反馈意见回复披露后2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相关材料。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的审批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十一日


